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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聚餐主要指农村家庭因婚嫁、丧葬、寿辰、升学、生子、建房等事宜，在非经营性场所举办各种集体性聚餐活动，食品安全风险增大。为规范农村群体性聚餐行为，及时消除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有效防控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障农村居民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吴忠市红寺堡区《关于持续加强农村聚餐、企业食堂、流动餐车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红食安委办发〔2021〕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现就工作方案制定如下：
1、 重大意义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举办宴席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但由于农村集体聚餐场所简陋、食品采购渠道复杂、加工操作不规范、人员食品安全意识不强等因素，还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隐患，是当前餐饮安全监管中较为薄弱、风险高发的环节。农村集体聚餐涉及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健康利益，事关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大局，加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对于加强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村要充分认识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创新监管机制和工作方法，强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农村餐饮食品安全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真正做到农村食品安全“零事故”。 
2、 健全管理制度
（一）建立农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为建立农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将农村集体聚餐纳入监管范围，各村设立村级食品安全协管员，实现农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全覆盖。村食品安全协管员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乡村食品安全协管员，形成事前有备案，过程有监督，事后可追溯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二）推行农村集体聚餐备案制度
结合我乡实际，全面推行农村集体聚餐备案制度，明确农村集体聚餐活动备案的时限及其他具体要求。由举办者将菜单、参加人数、举办时间等提前向村级食品安全协管员报告，各村协管员在收到报告时立即让举办者填写农村家庭自办宴席申报指导记录表，签订家庭自办宴席食品安全责任书， 乡食品安全协管员应及时做到备案统计。原则上由乡食品安全员进行现场指导，重点对农村集体聚餐加工场所的周边环境、卫生条件、食料采购、厨师健康情况、用水等进行监督检查，严禁采购“三无”食品，同时对参加的人数要严格控制符合当地疫情防控的具体要求。
（三）加强农村厨师的规范管理
    组织各村网格员对农村厨师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掌握辖区内农村厨师的基本情况，并进行登记建档。按照餐饮服务人员的健康管理要求，督促农村厨师到区防疫中心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从业。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农村集体聚餐厨师的“黑名单”制度，对无健康证明、未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的厨师纳入“黑名单”管理。
3、 规范应急处置
（一）科学处置突发事件
    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发生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时，举办者应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保护好现场，留存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立即报告所在村的食品安全协管员，同时向乡食品安全员报告。乡政府将立即组织应急抢救，采取措施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向红食安委报告，配好相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二）严格落实责任追究
    对造成农村集体聚餐事务中毒及其他食源性疾病的，举办者、承办者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存在超范围、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及添加非食用物质、采购、使用腐坏变质等感官性状异常、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加工制作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将依法严厉查处，并向社会公布。
4、 强化教育管理，发挥协管作用
(一）加强责任意识教育
    农村集体聚餐的举办者和承办者是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乡食品安全协管员要向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承办者宣传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有关政策，教育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要增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诚信自律意识，切实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行为，引导其提高对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制度的认同感，自觉履行农村集体聚餐的报告义务，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防控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二）加强协管队伍培训
    加大对全乡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的培训力度，通过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食品法律法规规定、传授伪劣食品鉴定知识，食品从业人员的有关要求，帮助其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农村集体聚餐活动中收集信息、情况上报、现场指导等方面的作用。
（三）加强督促检查
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是全乡食品药品安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乡社会事务办公室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调查，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要拓展食品安全管理视野，前移工作重心，加强对农村集体聚餐活动的主动巡视，督促村委会加强对各村组集体聚餐场所的管理，完善硬件设施，健全相关制度，落实农村家庭自办宴席的备案制度，扎实做好事前备案、事中指导、事后跟踪工作，切实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5、 强化宣传，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
各村要认真履行职责，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意见》等法律法规， 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特别是加强农村集体聚餐安全知识宣传，充分利用村部大喇叭、文化书屋、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揍我保护意识。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公布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12331，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督。
